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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失當秘密加佣均查無實據 律政司不檢控

去年10月，有傳媒報道行
會成員林奮強涉嫌「偷步」

在政府出招穩定樓巿前，賣出兩個西半山單
位，賬面獲利逾1,000萬元。林奮強當時解釋，
該兩個單位都是在7月，即自己加入行會前已經
放盤，在行會討論「出招」時自己更不在港而
缺席會議，但反對派及部分傳媒肆意窮追猛
打，甚至向廉政公署等「舉報」林奮強涉貪，
林遂向行會申請休假。昨日，廉署終還林奮強
清白。

上任已表明賣樓幫家計

林奮強曾任瑞銀環球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
為著名地產分析師，其後辭去工作，創立智庫
組織HKGolden50（香港黃金五十），其後獲特首
梁振英委任為行會非官守成員。當時，林奮強
持有27個本港物業，是「行會樓王」之一。在獲
委任時，林奮強已表明會逐步賣出手上持有的

單位，向傳媒表明會放售數個物業套現，應付
家庭開支。

出售時已諮詢特首行會

其後，林奮強出售與其太太於2001年12月10日
以公司名義，用近1,400萬元購入半山堅道寶華
軒14樓其中兩個單位，獲利逾千萬元，行會秘書
處同年於10月4日及22日按照他的通知更改其利
益申報。林奮強於去年10月19日表示，自己在售
樓時，已諮詢梁振英及其他行會成員的意見，
政府當時並無要求他特別處理。
至10月26日，政府宣布加強遏抑樓市措施，增

加住宅物業的特別印花稅及延長適用期限，另
加徵非本港居民的買家印花稅，有傳媒即質疑
林奮強是在「偷步賣樓」。他當時強調，自己在
政府「出招」時不在港，並無參與決策，故直
至當局宣布新措施後，方知政府推出新的穩定
樓市措施，行會發言人及多名行會成員均證

實，林奮強當時沒有參與新措施的討論，而相
關會議是在會議前一天方緊急通知各成員，事
前亦無派發議程。

代理無接受差額當佣金

2012年10月31日，林奮強在港台節目說，自己
當時與地產代理議定單位的「底價」，如代理以
較高價售出，差額便成為代理佣金，以鼓勵對
方落力賣樓。曾任職廉署的民主黨總幹事林卓
廷即日向廉署舉報，稱林奮強賣樓時給予地產
代理額外佣金，並沒有在臨時買賣合約註明，
對買家不公平，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中
原地產發表聲明指，林曾建議將物業成交部分
差價當作經紀佣金，但中原並無接受。林最後
將差額捐予一個環保慈善團體，但由於多個政
黨「舉報」他以權謀私，廉署遂立案調查。
受賣樓風波困擾的林奮強其後向特首申請休

假，並獲接納。他其間沒有出席行會會議及簡
報會，政府亦暫停向他發送有關文件。在休假9
個月後，廉署昨日終還林奮強一個清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履諾賣樓避嫌 竟遭反對派狂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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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會成員林奮強在
廉署證實其清白後，正式辭去行會非官守成員一職。
多名行會非官守成員認為，該決定不會影響政府管治
威望及行會運作，但慨嘆社會有部分人肆意謾罵、惡
意攻擊具備服務本港的能力、懷有服務大眾心志的人
士，並非香港之福，而是香港的悲哀。

鄭耀棠：不影響管治威望

行會成員、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

棠昨日在林奮強宣布辭去行會成員
一職後發表聲明，形容林奮強是一
位人才，是一位具研究及分析能力
的人士，他對林的辭職表示惋惜，
但認為事件不會影響政府管治威
望。

鄭耀棠在聲明中又指，在本港目前的政治生態下，
具備服務本港的能力、懷有服務大眾心志的人士遭受
謾罵、惡意攻擊，甚至因為公職而為其家人帶來不必
要的影響，將打擊了如林奮強的這些人士對服務大
眾、貢獻社會的心願及意慾，這將不是香港之福，倘
這種政治生態持續下去，將會是香港的悲哀。

羅太：傳媒株連家人要檢討

行會成員羅范椒芬認為，傳媒應該
要檢討，「這種風氣令很多人對公職
敬而遠之，這絕非香港之福⋯⋯當他
（被捲入『囤地風波』的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個人受到一些指控時，就禍
及其家人，我覺得這點尤其是值得傳
媒朋友反思的。」

葉太：可繼續服務社會

行會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對廉署還林奮強清白感到高興，證
明對方並無以權謀私，而林奮強辭
職相信是其個人決定，不會影響行
會的實質工作，而對方也可以繼續
在其他崗位服務社會，又認為林與
被捲入「囤地風波」的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取態不同，後者已多次重申有志服務社會，並
有心繼續在政府工作。但她同意，社會對公職人員的
財產申報、有無利益衝突的要求越來越高，從事公職
者要有確保避免瓜田李下，以及其親屬財產都要公開
的心理準備。
另外，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

強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身為政治人物，即使所
為沒有犯法，但站在政治層的角度看，政府對此「有
反應」，而林奮強本身也「有反應」，相信是次事件反
映今屆政府重視行會成員操守，有助改善市民觀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原行

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在政府未討論「樓

市辣招」前售樓，竟被反對派中人誣

衊為「以權謀私」，並向廉政公署「舉

報」。事件擾攘9個月後，廉署完成調

查，於昨日發表聲明，並向律政司徵

詢法律意見，律政司決定不會向有關

人士作出檢控。律政司昨日解釋，經

廉署調查後，並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林

奮強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向涉

及負責的經紀非法提供秘密額外佣

金，故不應提出檢控。林奮強發表聲

明，對廉署還他清白感到欣慰，並正

式向特首梁振英辭去行會職務。梁振

英接納林的辭職，並對此深表惋惜。

廉署證清白
林奮強辭行會

林奮強聲明全文
過去數月廉政公署（廉署）對我的「賣樓事

件」進行了詳盡的調查，今天終於公布了調查

結果，還我清白。我對此感到欣慰，並感謝廉

署公正、嚴謹的處事方式。

在事件中，個別人士及傳媒對我作出不少有

違事實的指控，意圖進行公審，實在令人非常

遺憾。更有甚者，我的家人也被滋擾，承受不

少精神壓力。家人因我服務香港而無端受害，

令我感到十分難受。

我得悉廉署的調查結果後，今天已向行政長

官辭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職務，並獲得行政

長官接納。我謹此衷心感謝所有一直以來給我

支持和信任的各界朋友。

律政司不檢控理據
1. 在時序上，有很強的證據顯示，林奮強於去年6月

已放售樓宇，並為之設下底價，而有關穩定樓市措

施是於同年8月才開始討論，直至10月17日決定於

同月26日實施。

2. 政府在制定有關政策過程中沒有諮詢過行會非官守

成員，而在10月26日討論有關措施的行會中，林奮

強不在香港，未有參與。

3. 有關物業的最終成交中，林奮強只向涉及是次買賣

的經紀支付了一般情況下的1%成交價佣金，並無支

付額外佣金，非法提供額外佣金的指控並不成立。

■資料來源：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回應記者提問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廉署昨日發
表聲明，

指於2012年10月
底接獲有關林
奮強涉嫌公職
人員行為失當
及提供非法利
益的投訴，廉
署 已 完 成 調
查，並向律政
司徵詢法律意
見，律政司決

定不會向有關人士作出檢控。廉署並向獨
立的「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匯報是
次調查結果，委員會同意廉署毋須繼續調
查。廉署已將有關調查結果通知投訴人。

研證據法例 徵獨立大狀意見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表示，自己作為
林奮強在行會的同事，已授權刑事檢控專
員處理此事以避嫌，「我作為律政司司
長，確保處理這事的程序大公無私」，又指
負責是次案件的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在
研究廉署調查的相關證據和相關法例後，
認為不應對林進行任何檢控工作，而律政
司轉聘的外間獨立的刑事資深大律師Peter
Duncan的結論也認為，不應對林有任何檢
控行動。

去年6月放盤 無用機密資料

薛偉成昨日在記
者會上進一步解
釋，指此次案件主
要涉及兩方面的指
控，一是林奮強
「偷步賣樓」涉嫌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
他指出，在時序
上，有很強的證據
顯示，林於去年6月

已經放售樓宇，並為之設下底價，而有關
穩定樓市措施是於同年8月才開始討論，隨
後於9月13日，由財政司司長指示制定有關
政策，再於10月17日決定於同月26日實
施。
他續說，在10月26日討論有關措施的行

會中，林因不在香港而未有參與。當局在
制定有關政策過程中亦沒有諮詢過行會非
官守成員：「資料清楚顯示，林奮強沒有

運用有關機密資料於其樓宇買賣中⋯⋯沒
有證據證明，林奮強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

付成交價1%  無額外佣金

在向地產經紀非法提供「秘密」額外佣
金的指控，林奮強曾指太太向地產經紀
稱，若有關樓宇的成交價高於他們定下的
底價，底價之外的樓價將作為經紀的額外
佣金。薛偉成表示，該經紀確曾向林奮強
太太表示有關提供額外佣金做法一般不會
被買家同意，卻在電腦系統中輸入有關底
價之外的樓價將作為經紀的額外佣金的信
息。不過，在最終成交時，林奮強只向有
關經紀支付一般情況的1%成交價的佣金，
並無支付額外佣金。
被問到林奮強太太僅提出額外佣金是否

已經違法，薛偉成解釋，買賣某方是可以
向經紀提出額外佣金，並無違法，但必須
得到買賣雙方同意，亦要通知有關經紀所
屬公司。他重申林奮強最終只是支付了
1%成交價的佣金，不存在向經紀提供額
外佣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廉署
昨日宣布毋須繼續調查行會非官守成員林
奮強，行政長官表示歡迎。惟林奮強決定
辭去行政會議職務，行政長官深表惋惜，
並感謝林奮強在任期間的貢獻。
另外，特首辦指，政府暫無意因林奮強

辭職再委任新行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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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奮強出售寶華軒兩個單位前，已諮詢

梁振英及其他行會成員的意見，政府當時

並無要求他特別處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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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奮強對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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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資料圖片


